
達威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109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109 年 6 月 5 日上午 9 時正。 

地    點：台北市內湖區行忠路 42 號 5 樓會議室 

出席股數：出席股數為15,353,756股（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為 4,417,840 股），佔公

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20,687,804 股之 74.22％，已逾發行股份總數二分之一以上，請

主席依法宣佈開會及致詞。 

主    席：陳董事長政隆 

出    席：董  事：陳政璉、傅亦中 

獨立董事：高冠印 

監察人：林寶村、林金塗 

列    席：會計師：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梁益彰先生 

律  師：中道法律事務所 高晟剛先生 

記    錄：陳雪蘋 

宣布開會 主席致詞 

一、報告事項： 

(一)本公司 108年度營業報告。 

本公司 108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 

(二)本公司 108年度監察人查核報告。

1.依據公司法第 219、228條規定辦理。

2.本公司 108年度監察人查核報告書。（請參閱附件）

(三)分派本公司 108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報告。

1.依據「公司法」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第 30條規定辦理。

2.分派 108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之比率及金額如次，並以現金發放之：

（1）員工酬勞不低於1％：計新台幣721,030元

（2）董監事酬勞不高於2％：計新台幣1,442,060元

二、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 108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敬請  承認。 

說  明：一、依據公司法第 20條規定辦理。 

二、本公司 108 年度財務報表，業經本公司董事會編造完竣，並經資誠聯合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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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所梁益彰、陳憲正會計師出具查核報告，連同營業報告書，送請本公司監

察人查核完竣。 

三、謹檢附前述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 

四、敬請  承認。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出席股東總表決權為：15,353,756權，贊成權數超過出席股

東總表決權數二分之一以上，本案照董事會所提原議案通過。 

贊成權數 15,346,226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99.9510% 

(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4,410,310權) 

反對權數 2,162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0.0141% 

(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2,162權) 

無效權數 0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0% 

棄權/ 

未投票權數 

5,368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0.0349% 

(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5,368權)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108年度盈餘分派案，敬請  承認。 

說  明：一、依據公司法第20條規定辦理。 

二、本公司108年度盈餘分派謹說明如次： 

（一）附108年度盈餘分配表如后。 

（二）本公司不分派108年度「可供分配盈餘」數。 

三、敬請  承認。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出席股東總表決權為：15,353,756權，贊成權數超過出席股

東總表決權數二分之一以上，本案照董事會所提原議案通過。 

贊成權數 15,337,227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99.8923% 

(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4,401,311權) 

反對權數 11,161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0.0727% 

(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11,161權) 

無效權數 0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0% 

棄權/ 

未投票權數 

5,368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0.0350% 

(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5,368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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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威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108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50,026,707 

加：確定福利計畫再衡量數 524,155 

加：本年度稅後淨利 69,584,955 

減：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7,010,911) 

可供分配盈餘 113,124,906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 0 

期末未分配盈餘 113,124,906 

董事長：陳政隆 經理人：陳政隆 會計主管：陳思媚 

三、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提請  公決。 

說  明：一、依據公司法之規定辦理。 

二、謹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如「部份條文修訂對照表」。（請參閱

附件） 

三、提請  公決。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出席股東總表決權為：15,353,756權，贊成權數超過出席股

東總表決權數二分之一以上，本案照董事會所提原議案通過。 

贊成權數 15,345,226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99.9444% 

(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4,409,310權) 

反對權數 3,162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0.0206% 

(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3,162權) 

無效權數 0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0% 

棄權/ 

未投票權數 

5,368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0.0350% 

(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5,368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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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提請  公決。 

說  明： 

一、依據109.1.13.OTC證櫃監字第10900500261號修正「00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

規則」參考範例辦理。 

二、謹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如「部份條文修訂對照表」。（請

參閱附件） 

三、提請  公決。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出席股東總表決權為：15,353,756權，贊成權數超過出席股

東總表決權數二分之一以上，本案照董事會所提原議案通過。 

贊成權數 15,345,128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99.9438% 

(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4,409,212權) 

反對權數 3,260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0.0212% 

(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3,260權) 

無效權數 0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0% 

棄權/ 

未投票權數 

5,368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0.0350% 

(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5,368權) 

 

四、臨時動議。 

五、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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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8

108 NT$0.67 NT$ 0.70 NT$3.36
107 NT$0.50 108 109

108
( )108

108 107
% % %

66,504 100.00 84,959 100.00 (18,455) (21.72)
18,002 27.07 23,511 27.67 (5,509) (23.43)
(1,824) (2.74) 7,986 9.40 (9,810) (122.84)

( ) 69,940 105.17 18,143 21.36 51,797 285.49
( ) 69,585 104.63 19,152 22.54 50,433 263.33
( ) 3.36 0.93 2.43

( )108

108 107
( ) 2,769 18,632
( ) 35,080 52,215
( ) (10,797) -

( ) 27,052 71,147

( )108
NT$1,059 COG

109
( )
( ) ( Mono STN LCD module TFT board assembly)
( )

T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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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108

108

219

109

1 0 9 3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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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威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部份條文修訂對照表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卅條 

本公司依當年度獲利狀況（即稅前利益扣

除分派員工及董監事酬勞前之利益）扣除

累積虧損後，如尚有餘額，應提撥員工酬

勞不低於1％及董監事酬勞不高於2％，員

工酬勞以股票或現金為之，另董監事酬勞

以現金為之，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

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

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員工酬勞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得包括

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得於每半會計

年度終了後為之。 

前半會計年度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

捐、彌補累積虧損、預估保留員工酬勞及

董監事酬勞、次提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

積；但法定盈餘公積累積已達本公司實收

資本額時，不在此限，另依法提撥或迴轉

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盈餘，其餘額加計

以前會計年度累計未分配盈餘數為股東紅

利，由董事會擬具分派議案，以發行新股

方式為之時，應提請股東會決議後分派

之；以現金方式為之時，應經董事會決議。 

本公司每年度決算獲有盈餘時，除依法先

行完納稅捐及彌補歷年虧損後，次提出其

餘額之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

盈餘公積已達公司實收資本額時，不在此

限，另依法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後，

如尚有盈餘，加計前半會計年度未分配盈

餘，為累積可供分配盈餘後，由董事會擬

具分派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股東紅

利。 

前項盈餘、法定公積及資本公積以現金發

放者，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

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分派之，並報

告股東會；以發行新股方式為之時，則應

依前項規定由股東會決議辦理。 

第卅條 

本公司依當年度獲利狀況（即稅前利益扣

除分派員工及董監事酬勞前之利益）扣除

累積虧損後，如尚有餘額，應提撥員工酬

勞不低於1％及董監事酬勞不高於2％，員

工酬勞以股票或現金為之，另董監事酬勞

以現金為之，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

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

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員工酬勞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得包括

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得於每半會計

年度終了後為之，每半會計年度決算如有

盈餘，應先提繳稅捐、彌補累積虧損、預

估保留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次提百分

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累

積已達本公司資本總額時，不在此限，另

依法提撥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盈

餘，其餘額加計上半會計年度累計未分配

盈餘數為股東紅利，由董事會擬具分派議

案，以發行新股方式為之時，應提請股東

會決議後分派之；以現金方式為之時，應

經董事會決議。 

本公司每年度決算獲有盈餘時，除依法先

行完納稅捐及彌補歷年虧損後，次提出其

餘額之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

盈餘公積已達公司資本總額時，不在此

限，另依法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後，

如尚有盈餘，加計上半會計年度未分配盈

餘，為累積可供分配盈餘後，由董事會擬

具分派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股東紅

利。 

依公司法

第228條

之 1第 2

項、第240

條第5項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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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卅三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79年5月16日。第一

次修正於81年9月18日。第二次~第廿次

【略】。第廿一次修正於108年6月14日。

第廿二次修正於109年6月5日。 

第卅三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79年5月16日。第一

次修正於81年9月18日。第二次~第廿次

【略】。第廿一次修正於108年6月14日。 

配合修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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